




•      《通知》包括正文和附件两部分。

•      （一）正文部分。正文内容主要明确了以委托方式，委托临沧边合区行使行政职

权事项34项，委托临沧高新区行使行政职权事项5项，委托云县产业园区行使行政职

权事项6项，委托凤庆产业园区行使行政职权事项6项。

委托临沧边合区

行使行政职权34项

行政许可19项

行政确认3项

其他行政权力12项

委托临沧高新区

行使行政职权5项

行政许可3项

行政确认1项

其他行政权力1项

委托云县产业园区

行使行政职权6项

行政许可3项

其他行政权力3项

委托凤庆产业园区

行使行政职权6项

行政许可3项

其他行政权力3项



•     （二）附件部分。附件《临沧市人民政府赋予各开发区部分市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2023年版）》，经汇总，

临沧边合区选取承接行政职权事项34项（子项32项；省市一体赋权11项），涉及市科技局1项、市人社局1项、市
生态环境局2项、市住建局21项、市农业农村局1项、市水务局2项、市商务局5项、市林草局1项；临沧高新区选
取承接行政职权事项5项（子项9项；省市一体赋权3项），涉及市科技局1项、市人社局1项、市住建局3项；云县
产业园区选取承接行政职权事项6项（子项9项；省市一体赋权6项），涉及市住建局3项、市市场监管局3项；凤
庆产业园区选取承接行政职权事项6项（子项9项；省市一体赋权6项），涉及市住建局3项、市市场监管局3项。

临沧边合区涉及市级赋权部

门及赋权事项数

（34项）

市科技局1项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1项

市生态环境局2项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21项

市农业农村局1项

市水务局2项

市商务局5项

市林业和草原局1项

临沧高新区涉及市级赋权

部门及赋权事项数

（5项）

市科技局1项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1项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3项

云县产业园区涉及市级赋权

部门及赋权事项数

（6项）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项

市市场监管局
3项

凤庆产业园区涉及市级赋

权部门及赋权事项数

（6项）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项

市市场监管局3项



u      一是加大开发区支持力度。市级赋权部门要针对赋权事项有序开展各开发区业务

指导培训，在政策法规、业务技能、审批系统使用和权限端口配置、专家资源共享、

审批印章刻制等方面加强培训和服务保障，确保赋权事项“放得下、放得稳”。依法

依规分别与各开发区签订赋权委托协议，并向社会公示。

u      二是加强开发区承接能力建设。各开发区要强化“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

责必追究”的意识，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工作力量到位、政策执行到位。建立完善开

发区政务服务工作机制，加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建设，做好行政职权事项的承接

实施工作，确保“接得住、接得稳、用得好”，真正实现“园区事园区办”。



u       三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市级赋权部门和各开发区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和“审管联动”的要求，落实事中事后双重监管责任。避免出现

“一放了之、放而不管”和“批而不管”情况。

u       四是建立效能评估机制。市发展改革委、市司法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要做好赋

权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评估和赋权事项目录的动态调整。

解读单位：临沧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联系电话：0883-2154546


